
民眾接獲違規通知單(紅單)注意事項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民
眾
接
獲
違
規
通
知
單(

處
罰
條
例
第
十
二
條
至
第
六
十
八
條
及
九
十
二
條) 

   

確定應到案日期 

確定應到案處所 

確定繳款方式 

依裁罰基準表裁罰 
(依繳款時間分級) 

違規通知 
單左上欄 
位註記得 
採語音轉
帳、郵繳或

向金融機

構繳納罰
鍰 

違規通知單 
左上欄位註 
記須到案聽 
候裁決 

未
逾
期 

逾  

期 

 
至本所辦理 

郵局 
1.窗口繳納 
2.匯    票 

(掛號郵寄本所) 

上網轉帳 
https://www.mvdis.gov.tw 

 
電話語音轉帳 

TEL:412-1111 轉 168# 
TEL:412-6666 轉 168# 

銀行代收 

ATM 轉帳 

郵局 
1.窗口繳納 
2.匯    票 
 (掛號郵寄本所) 

 
 

 

上網轉帳 
https://www.mvdis.gov.tw 

電話語音轉帳 
TEL:412-1111 轉 168# 
TEL:412-6666 轉 168# 

ATM 轉帳 

本所繳納 

 
台北富邦銀行 
 

超商櫃檯代收 

 
超商多媒體資訊機 
(萊爾富、統一、全家、 
美廉社及 OK） 

  本所繳納 
 

1.有代保管物件 
2.無法代收案件 
請至管轄監理所站

辦理 


